望亭镇2025~2026年零星市政工程预算编制工程-编制说明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望亭镇2025~2026年零星市政工程预算编制工程。
2、项目地点：苏州市望亭镇。
3、建设单位：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人民政府。
4、项目概况：望亭镇2025~2026年零星市政工程预算编制工程包含：包含土石方工程、市政铺装工程、园建工程、市政雨污水、桥梁工程、电缆通道工程、驳岸工程、围堰工程、室外景观照明工程、室外消防给水工程、绿化工程等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计价和计量规范：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—2013）、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7-2013）、《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6-2013）。

计价定额：2014年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年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年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、2014年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。

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、规范、技术资料等。

人工费依据苏建函价(2025)273号文计取。

主要材料、设备价格参照苏州市造价处发布的2025年11月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格及同期市场材料、设备询价计取。
税金依据苏建价【2019】178号文以及江苏省及苏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文件等计取。

三、编制范围

1、本项目包含：包含土石方工程、市政铺装工程、园建工程、市政雨污水、桥梁工程、电缆通道工程、驳岸工程、围堰工程、室外景观照明工程、室外消防给水工程、绿化工程等。

四、编制说明：

  （一）一般说明：

1、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、垂直运输费在满足招标人规定的最少配置机械设备的情况下计算。

2、暂列金：无。

3、暂定主材设备价：无。

4、专业工程暂估价：无。

5、甲供材料：无。

6、招标人编制招标控制价中的主要材料价格，有信息价的按苏州市建设局发布的 2025年11月份材料信息价计入，无信息价的按照同期市场询价计入。投标人自行考虑报价。

7、招标人编制招标控制价时，人工工资单价按苏建函价(2025)66号文，投标人自行考虑报价。

9、增值税税率根据苏建函价【2019】178号文为9%。

10、本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基本费，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省建设厅公告2018第24号文计取，且安全文明费率不可竞争。

五、其他说明：

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或未描述的，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、设计图纸、标准规范、图集及江苏省苏州市地方规章等的要求，所产生的费用应计入投标报价中。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，但13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，承包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“工程内容”而产生的费用，列入相应的报价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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